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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资融券业务合同- 

北交所融资融券业务补充协议 

（2022年版） 

 

甲方（机构/产品）：  

法定代表人/执行事务合伙人（委派代表）：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甲方（个人投资者）：  

身份证件号码： 

 

乙方：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北京建国门外大街 1号国贸写字楼 2座 28层   

邮编：100004 

电话： (86-10) 6505-1166   

 

鉴于甲方和乙方已签订《融资融券业务合同》及相关补充合同(以下简称“原

合同”)，开展融资融券业务，现就开通信用账户北京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北

交所”）股票交易权限的相关事宜，甲乙双方经协商一致，自愿对原合同中未尽

事项订立本《融资融券业务合同-北交所融资融券业务补充协议》(以下简称“补

充协议”)，以资共同遵守。 

甲方确认在信用账户进行北交所股票交易前，已充分了解在信用账户内进行

北交所股票交易的风险, 详细阅读并充分理解本补充协议及北交所融资融券业

务相关风险揭示书，清楚认识并自愿承担信用账户北交所股票交易的全部风险和

损失。 

第一条 甲方在信用账户内提交北交所股票相关委托指令时，除应遵守原合

同权利义务外，甲方同时承诺遵守乙方对甲方信用账户北交所股票交易实施的以

下控制指标及控制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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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担保品买入的北交所股票应在乙方公布的可充抵保证金证券范围内，融

资买入或融券卖出的北交所股票应在乙方公布的融资融券标的证券范围内； 

2. 甲方信用账户可用授信额度、保证金余额充足，且满足乙方公布的保证

金比例要求； 

3. 北交所股票融资融券交易和担保证券普通买卖委托类型以甲方实际开通

的类型为准； 

4. 甲方应当确保在信用账户进行融资买入、融券卖出、普通买入北交所股

票后，其信用账户维持担保比例不得低于原合同约定的平仓线要求； 

5. 乙方有权制订北交所股票相关的融资融券业务集中度指标，甲方融资融

券交易、提交可充抵保证金证券的数量将受到上述集中度指标控制，乙方有权

拒绝甲方发出的委托，具体集中度指标及阈值以乙方公告为准； 

6. 乙方有权单方确定及定期或不定期调整甲方信用账户适用的各项集中

度要求，及单方确定及定期或不定期调整甲方信用账户北交所股票相关的类别

净持仓集中度处于不同的比例区间时，相应适用不同的维持担保比例阈值。相

关指标均以乙方网站公告信息、营业场所、交易系统或电子邮件等渠道予以公

告或通知为准。甲方应充分知悉，甲方信用账户北交所股票相关的类别净持仓

集中度因任何原因提高，可能导致对应适用的维持担保比例阈值提高，并可能

因此立即触发追加担保物甚至强制平仓等后果。甲方同意关注其信用账户各项

集中度情况及北交所股票相关的类别净持仓集中度及对应适用的维持担保比例

阈值，做好相应的投资交易安排； 

7. 乙方根据监管要求、业务需要及控制考虑不时公布并实施的其他控制指

标及控制措施。 

 

第二条  当甲方信用账户的北交所股票净持仓集中度超过乙方规定的指标

（具体以乙方公告或通知为准）且维持担保比例低于原合同约定的平仓线时，乙

方有权限制甲方信用账户融资买入、普通买入、融券卖出交易权限，并通知甲方

追加担保物，要求所追加的担保物于乙方发出通知后的第一个交易日 12：45 前

到达甲方的信用资金账户或信用证券账户，或由甲方直接进行还款或还券，使其

维持担保比例尽快恢复到大于等于警戒线的水平。如甲方未能于乙方发出追加担

保物通知后的第一个交易日 12：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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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其维持担保比例大于等于警戒线的，视为已满足强制平仓的条件，乙方有权

进行强制平仓。 

     

第三条  甲方信用账户内持有北交所股票且有未了结北交所股票融资融券

负债的，如甲方对其未了结融资融券债务有展期需求的，甲方可向乙方申请存续

合约展期，乙方有权根据甲方信用状况、负债情况、信用账户维持担保比例水平、

信用账户内北交所股票持仓与融券负债等集中度情况以及所持有北交所股票是

否存在退市或乙方认为的其他风险情况等，决定是否接受甲方的展期申请。 

第四条  甲方信用账户内的北交所股票转板的，乙方自上市公司披露股东大

会相关决议公告之日起将其调整出融资融券标的证券范围，并有权将其调整出

可充抵保证金证券范围。甲方应在乙方要求的期限内偿还相关股票的融券合约

债务，具体以乙方公告或通知为准。甲方应在符合原合同约定的资产取出线要

求的前提下，及时向乙方申请将有关股票从甲方信用账户划转到甲方普通证券

账户中；甲方未申请的，乙方有权在保障甲方信用账户维持担保比例不低于原

合同约定的平仓线的前提下，于有关股票终止上市前将其从甲方信用账户划转

到甲方普通证券账户中。 

第五条  本补充协议签署后，成为原合同的有效组成部分，与原合同具有同

等法律效力。若原合同相关条款与本补充协议规定发生冲突的，应适用本补充协

议；本补充协议未做约定的，适用原合同。 

第六条  若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证券交易所以及证券

登记机构相关规则被修订，本补充协议及原合同相关条款与其中强制性规定发生

冲突的，应按新修订的法律、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及规则办理。本补充协议

及原合同其他内容及条款继续有效。 

第七条 甲方为机构/产品投资者时，本合同自甲方/产品的管理人法定代表

人/执行事务合伙人（委派代表）或其授权代表人签字、甲方/产品管理人及乙方

双方盖章之日起成立并生效；甲方为个人投资者时，本合同自甲方本人签字、乙

方盖章之日起成立并生效。如本合同采取电子方式签署的，甲方以电子方式成功

签署同意确认接受本合同即告成立，与在纸质合同上手写签名或盖章具有同等法

律效力，无须另行签署纸质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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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条 本补充协议自以下任一情形发生之日终止：（1）甲方注销深市信用

账户；（2）原合同终止。 

 

 

【以下无正文】 

 

甲方（客户/投资者）：                 乙方：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个人签字／机构盖章：                       盖章： 
 
 
 
 
机构法定代表人 
/执行事务合伙人（或其委派代表）或授权代表签字：              
 
 
 
 
 
本补充合同于【       】年【      】月【     】日签署。 
 

 


